
 

不公平的通通管? 

  公平交易法及案例簡介 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平交易委員會 簡任秘書 楊益昌 



在公平會的心得 

公平法的特色 
微言大義若籤詩(請讀台語) 
處罰差距如天地 
欲將此法來參透 
還需法律加經濟 

公平會的組織 
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 
獨立機關 
合議制 
 Q:合議制v.s.獨任制之行政效能及明確性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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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法/會在管什麼 
感覺不公平的都歸公平會管? 
 萬物齊漲不公平? 
 政府的補助不公平? 
 徵收口罩不公平? 
 徵收快篩不公平？ 

公平交易法是經濟行為的紅綠燈 
 規範事業跟事業之間的競爭行為 

公平會的權責 
 與消保業務有別 
 不同於產業主管機關的權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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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法要達到什麼目標 
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的§1 
 維護交易秩序 
 確保自由競爭 
 確保公平競爭 
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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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競爭  
什麼是競爭：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、數量、
品質、服務或其他條件，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§4 

什麼是自由競爭:大家都有機會參與競爭 
什麼是公平競爭：大家都用正當的手段競爭 
公平交易法規範的行為類型 
 把其他人擋在競爭門外→限制競爭行為 
 用奧步取得更多交易機會的行為→不公平競爭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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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事業  
本法所稱事業如下§2： 
公司。 
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。 
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。 
 經常反覆提供商品或服務即屬之 
 Ex：律師、財團法人寺廟賣金紙、蝦皮賣家 

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、促進成員利益
之團體，視為本法所稱事業。 
 同業公會：尤其可能是聯合行為主體 
 同業公會以外團體：成員為「事業」且該團體是為了

促進成員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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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扶基金會、協會傻傻分不清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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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協會是否為公平法所稱事業 
法扶協會係依人民團體法籌組之社團法人。 
是否屬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1項第3款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
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」？ 
依本會執法實務，本款規定為具有「獨立性」、「經常
性」及「從事經濟交易活動」性質之人或團體。 

協會本身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並不收費，如民眾有進一步
委任需求，即轉介由該協會具律師身分之會員接案。該
協會是否「從事經濟交易活動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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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屬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2項「其他依法設立、促進成員
利益之團體」？ 
 參照本條立法理由及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，
得知構成要件為：1、依人民團體法或相關法律設立；2、
為促進成員利益；3、成員係屬「事業」；4、非同業公
會之團體。 

 協會本身成員來自各行各業，有些成員不是「事業」，
能否認定為「其他依法設立、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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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行政罰法第14條? 
如協會非屬公平法所稱之事業，能否依行政罰法第14條第
1項及第2項規定處罰之？ 
 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明定，「故意共同實施違
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，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，分別
處罰之(第1項)。前項情形，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
立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，其無此身分或特定關係者，
仍處罰之(第2項)。」 

 律師本身屬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3款之「其他提供商品
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」，可為公平法規範之主體。 

 如該協會下具律師身分的會員透過協會轉介接案，被認
定違反公平交易法，能否以行政罰法第14條第2項處罰
該協會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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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有無限制競爭的第一步： 
市場界定學問大 

為什麼要界定市場？ 
界定市場→判斷事業的市場力量→判斷特定的行為是否
具有限制競爭的效果以及程度→判斷有無違法及其程度 

公平法上「界定市場」的意義？ 
相關市場：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從事競爭之區域
或範圍§5 

白話：認定「哪些事業、就哪些商品(服務)、在哪個地
區」從事競爭 

上開範圍內的，都是同一市場 
如何「界定市場」？ 

攻防重點!攻防重點!攻防重點!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3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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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
產品(服務)市場 
 考量消費者需求替代、生產者供給替代 

白話：你若漲價我就跟別人買、你若漲價就有別人
學你賣 

需求替代為主要審酌之事項，並得考量供給替代 
調查方法：產品特性分析、問卷調查、過去買方的
作為、過去賣方的作為、產業專家看法等 

 電動車、油電車、汽油車、柴油車是同一市場嗎？ 
 超市、超商、大賣場、百貨公司、線上購物是同一市
場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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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市場 
 交易相對人容易轉換交易對象的區域範圍 
 現今已較少Ex:預拌混凝土 

市場力v.s.市場占有率？ 
事業有市場力就一定不好？ 

不一定，要看他有沒有濫用市場力的行為 
獨占(§7~§9) 
結合(§10~§13) 
聯合(§14~§18) 
限制轉售價格(§19) 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(§2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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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競爭行為1－獨占事業的行為 

事業具有獨占的市場力:§7 
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，或具有壓倒性地位，
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。 

二以上事業，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，而其全體之對外
關係，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，視為獨占。 

怎麼認定？ 
 原則排除未達一定市占率(或年度銷售金額)者 

 不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之總銷售金額門檻 
 例外於考慮市場進入障礙時，還是可認定獨占 

 未排除者，還是要再考量事業影響價格之能力、進入市
場的障礙、該商品或服務輸出、輸入之情形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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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占沒有錯，錯的是濫用獨占地位的行為 
獨占事業，不得有以下行為§9 

以不公平的方法，直接或間接阻礙別人參與競爭 
 例如獨家交易：要求上游只能賣給我，或下游只能跟

我買，使別人沒生意做 
對於價格或報酬，為不當的決定、維持或變更 
 例如超額利潤：進口原料成本已巨幅下跌，堅持不降

價，自己賺很大，下游沒得賺 
 例如以本傷人：免費、低價、補貼或打折打到腿骨折

等，讓新進業者或小型業者吃不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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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正當理由，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
 例如予取予求，要東要西 

 通常是買方獨占 
 找代工，要求送倉儲，或一律打8折 
 找供貨商，要求新貨一律先給我賣 

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
 概括條款  
 彌補前3款不足 

案例少，若不構成本條可再檢驗§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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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競爭行為2－事業結合達一定規模 
什麼是結合§10 
 與他事業合併 
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達到他事業有表決

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
 受讓或承租對方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 

 主要部份的判斷：從「質」與「量」判斷 
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

 共同經營：要有共同決策 
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

有可能同時構成數款ex:合資經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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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管結合？ 
我們怎麼評價結合行為？ 
結合行為有助事業提升競爭力 
結合是事業自由 

那為什麼要管結合? 
 怕變大到一定程度後會濫用市場力，所以 
結合後大到一定程度才管 
只禁止弊(限制競爭)大於利(整體經濟利益)的結合 
 Q1：要不要考慮經濟以外的因素？ 
 Q2：結合事業可提升競爭力算不算整體經濟利益

的一部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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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大到什麼程度才要管？ 
 事業結合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

申報§11 
 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占率達3分之1  
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，其市占率達4分之1 
 市占率門檻存廢爭議? 

 參與結合之事業，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，超過主
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 
 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

標準及計算方法 
 要把母子公司及兄弟公司的銷售金額一併算進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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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符合申報門檻，仍然不用申報的情形§12 
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或其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，已持有
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，再
與該他事業結合者。 
 白話：親上加親的結合 

 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事業間結合者。 
 白話：親上加親的結合 

 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、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
全部或一部營業，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。 
 白話：爸爸給小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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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
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，致其原有
股東符合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。 
 白話：是水池變小不是我變胖 

 單一事業轉投資成立並持有百分之百股份或出資額之子
公司者。 
 白話：媽媽生小孩 

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類型。 
 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結合類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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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申報後公平會怎麼處理？ 
申報異議制:自公平會受理申報之日起30工作日內，事業
不得結合§11 

白話： 
 受理後等30工作天，公平會沒說不行就是可以 
「受理」的意義？ 
工作天 v.s.日曆天 

 公平會可能期限還沒到，就告訴你可以結合 
 公平會可能期限還沒到，就告訴你期限要延長 

可能走的程序 
 一般程序 
 簡易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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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的結果 
不予管轄(廢) 
不禁止結合 
不禁止結合但附附款 
禁止結合 

相關行政規則 
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
事業結合申報須知 
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
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原則(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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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服務時間!!! 
 結合申報制度的政策目標：建立友善申報環境 
 可線上申報

https://mergers.ftc.gov.tw/account/login 
 可線上查詢進度 
 可事前諮詢 

 公平交易委員會提供事業結合申報前諮詢服務作業
要點 

 書面或Email本會服務信箱
https://www.ftc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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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何時會說不可以結合？ 
結合後對整體經濟利益＞限制競爭之不利益，主管機關不
得禁止其結合§13 

白話：以下2種情形之1都不會禁止 
 看不出結合後會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 
 看得出結合後會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，但是結合後可以

達到的經濟利益更大。 
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有明定各種
結合態樣應考量的因素 

准與不准間的折衷方案：可准許結合，但附加條件或負擔，
用來降低限制競爭之疑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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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聯併大潤發，公平會有條件通過！       
公平會 111.07.15新聞稿 

各界矚目全聯擬取得大潤發95.97%股份結合案，公平會13

日決議，不禁止其結合，但提出不得任意漲價等7點承諾。 

全聯認為本結合案有提升營運效率、增加商品的調度效率、

減少店面缺貨率，及提升客戶滿意度的規模經濟及範疇經

濟綜效，且將對大潤發既有店面進行改裝、更新設備及提

升賣場整體環境，可創造更佳的消費體驗，以及多項確保

結合促進整體經濟利益的承諾。 

但是供貨商及外界擔心2大事業結合後，會不會讓市場過度

集中？有沒有可能結合後調漲價格，讓消費者荷包縮水？

在通路為王的時代，會不會讓相對弱勢的供貨商在交易上

處於更不利的地位，甚至有不當新增或提高各種附加費用

之問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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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提出7點附帶條件通過全聯合併大潤發。 
應確實履行主動提出承諾，不得任意調漲價格。但非因
參與結合事業之原因，例如供貨商本身成本結構改變之
漲價等，不在此限。 

結合實施之次日起3年內，維持全國各門市價格一致為
原則之全國訂價政策，並針對各地區競爭情形得再調低
價格。 

結合實施之次日起，對於個別供貨商所取得之附加費

用，不得任意提高。但基於新增服務所衍生之附加費

用項目，不在此限。 

結合實施之次日起3年內，全聯對於其供貨廠商不收取

商品上架費、新點贊助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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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實施之次日起3年內，對於年度供銷制度之變更及

交易條件之修正，不得更為不利。若有新增服務所衍

生之附加費用項目，應由供貨廠商選擇及決定是否使

用該項服務，且須事先取得同意。 

結合實施之次日起，刪除供銷合約中有關最惠客戶相

關約定條款及執行方式之約定。 

結合實施起3年內，於每年12月31日前，提供履行負擔

及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成果報告送交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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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傳併亞太，公平會有條件通過！ 
公平會 112.07.20新聞稿 

存續公司遠傳電信整合亞太電信之頻譜、網路及人力等資
源後，可提升頻譜使用效率、涵蓋率及網路品質，也有助
於促進5G應用服務發展，核心網路整併可減少機房、基站
重複建置，可落實節能減碳的政策目標，而具有整體經濟
利益。 

但本結合實施後，行動寬頻服務市場占有率、市場結構及
市場集中度均有所提高而仍存有部分限制競爭的疑慮。 

對此，遠傳電信主動提出實施多項優惠資費方案及保障亞
太電信用戶權益之承諾，並承諾將提升服務與網路品質，
推廣VoLTE服務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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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遠傳電信附加負擔如下： 

資費方案部分： 

 概括承受亞太電信既有用戶契約，確保用戶得依契約
約定之資費、內容與條件使用至114年12月31日； 

 針對身心障礙、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、清寒學生、
65歲以上族群，提供至少5年優惠資費方案(完整內容
詳附件1)； 

 另針對一般用戶提供至少1年優惠資費方案(完整內容
詳附件2)； 

 上述資費方案實施情形，應於合併後5年內每年提交
公平會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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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及網路品質提升部分：遠傳電信自行承諾提升服務
及網路品質、投資軟硬體事項，公平會亦要求須於合併
後5年內每年提交行動寬頻網路整合與優化等提升網路
性能及服務品質之具體實施成果，以及遠傳電信符合自
行承諾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成果報告備查。 

促進市場競爭部分： 

 遠傳電信應提供他電信事業與自身用戶相同等級之行
動語音與數據服務、漫遊服務、號碼可攜服務及平等
接取服務； 

 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或中止提供批發服務、訂定顯不
合理的價格或交易條件； 

 不得無正當理由以差別的價格或交易條件提供批發服
務； 

 不得以他電信事業僅得與自身交易為條件而與其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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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競爭行為3－聯合行為 
什麼是聯合行為？§14 
 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
 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
 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、數量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

交易對象、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
 而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。 

白話:同業互相勾結，不互相殘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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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的要件 
「水平同業」 

上下游事業間可能違反本法其他規定，考慮未來修法 
同業公會亦可為本條主體 

要有「合意」(容後補充) 
單純跟漲(看你漲價我也跟漲)╳ 

有共同決定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
例如講好一起漲，或講好A區生意都給你B區都給我 

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
「量的標準」及「質的標準」 
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標準：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
率總和未達10％者，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
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；但事業之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
或服務之價格、數量、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為主要內容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達到「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風險」即可→危險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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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合意？ 
什麼是合意？ 
 契約、協議 
 契約、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，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，事

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。 
白話：以下都有合意的可能，可能踩到雷 
 同業透過聚會或Line等通訊軟體交換價格資訊 
 Q：同業間彼此是兄弟公司，有沒有合意的問題？ 

 公會訂定收費標準 
 Q：如收費標準僅供參考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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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「合意」有夠難 
明明同時漲，沒證明有合意就難說是聯合 
行政調查方法有極限 
 Q：要不要強化調查方法？ 

配套1：鬼才相信你沒有-推定合意§14 
 聯合行為之合意，得依市場狀況、商品或服務特性、成

本及利潤考量、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
素推定之。 

 必須達到「合意」是「唯一可能」的程度 
 首宗案例：108年南部5家預拌混凝土聯合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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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2：坦白從寬-寬恕政策(Leniency Program)§35 

 適用於參與聯合事業 

 可免除或減輕罰鍰處分 

 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 

配套3：你吹哨、我慰勞-檢舉獎金 

 適用於參與聯合事業以外的人 

 聯合事業內部的員工？✔ 

 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(110年11月26日修正) 

 最低獎金5萬，最高1億－歡迎來發財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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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外可申請許可聯合行為 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，經申請主管
機關許可者，不在此限：§15 
為降低成本、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，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
格或型式。 

為提高技術、改良品質、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，而共同研究
開發商品、服務或市場。 

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，而分別作專業發展。 
為確保或促進輸出，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。 
為加強貿易效能，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。 
因經濟不景氣，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，
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、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。 

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，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
行為。 

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、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
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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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案例1:大腸癌藥廠聯合案 
公平會 110.05.12新聞稿 

甲藥品公司與乙藥品公司所產製的藥品均屬大腸癌學名藥，
具有替代性，彼此為具競爭關係的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

雙方約定甲公司按期向乙公司支付一定金額的授權金 
 由甲公司取得乙公司大腸癌藥品的「獨家經銷」權 
 同時限制乙公司不得在國內自行或經由他人販售該藥品。 

甲公司每年給付授權金，但從不曾向乙公司下單購買或向醫
院銷售乙公司的大腸癌藥品，乙公司的大腸癌藥品近年來不
曾在市場上被銷售。 

換言之，藉由獨家經銷條款之約定，相互約束彼此的事業活
動，合意使乙公司的大腸癌藥品不於市場上銷售，為違法聯
合行為的態樣而遭公平會開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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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公司的大腸癌藥品與乙公司的大腸癌藥品原來在相關市
場上應有可競爭空間，但乙公司因為獨家經銷條款的限制，
長期以來未在市場上參與競爭，最終使甲公司得以在該大
腸癌藥品市場囊括並坐穩大約8成市占率。 

此一聯合行為除了限制彼此間競爭外，也剝奪健保體系、
醫療院所及患者原本因乙公司大腸癌藥品參進市場可能享
有的降價利益、實質減少醫師對於藥品的選擇，甚或對健
保藥價的調整不利，影響治療大腸癌藥品供需之市場功能。
公平會經審酌後，依法分別裁處甲藥品公司2億2,000萬元
及乙藥品公司6,500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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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案例2: 
3家國內線航空公司見面談價格 

公平會110.06.16新聞稿    

 108年時，甲、乙、丙3家國內線航空公司透過同業見面的

機會，討論並達成「108年4月起維持票價」及「108年第3

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」的共識。 

雖然3家業者都稱這只是隨口允諾或是附和，實際票價仍然

會依照市場供需決定，然經公平會調查發現，參與會面的

航空公司代表，都是負責票價擬訂或是決策的人員。 

即使僅僅只是對於票價討論的「同意」或是「附和」行為，

都足以使108年國內機票價格，朝向「避免降價」或是「維

持」的方向研擬，進而造成國內航空業者都維持票價、不

降價的共同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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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復表示，在108年本案相關的「臺北、臺中、高雄至
澎湖」、「臺北、臺中、高雄至金門」，以及「臺北至台
東」等7條航線中，都是由此3家公司，或其中2家公司經營，
也就是這3家航空公司在國內7條航線之市占率加總為100%。 

而這3家航空公司上述對於機票價格進行討論，並達成共識
的行為，使消費者無法再透過事業間的競爭行為，取得更
加優惠的價格。因此這3家航空公司的合意行為，已足以影
響這些航線的市場供需功能，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聯合行
為之禁制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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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案例3:LINE對話交換價格敏感
資訊 乾干貝進口商踩公平法紅線 

公平會111.05.06新聞稿 

過年期間年貨漲聲響起，其中乾干貝價格通通「發福」，
公平會察覺有貓膩，經過明查暗訪，進口業者登○集團及
利○集團，合意調漲乾干貝價格，構成聯合行為，對2集團
裁處合計500萬元罰鍰。 

今年年初市面上的乾干貝漲價幅度及時間似乎不尋常，經
深入了解，國內乾干貝主要都由日本北海道生產，我國雖
然有數間進口廠商，但主要業者實質上都分別隸屬南北2集
團，分別是登○集團及利○集團，合計進口量高達7成，2
集團有合意漲價嫌疑，隨即主動立案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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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2集團皆主張因為乾干貝進口成本調漲近3成而不得不
進行調價，但公平會同步向財政部關務署調閱海關進口資
料、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調閱2集團下游交易相對人明細，
及查詢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資訊，分析2集團與下游業者
銷售占比及價格分布，同時訪查同業及下游業者，並將乾
干貝各尺寸進價與進量逐一彙整進行分析。調查後發現，2
集團的進貨成本不同，沒有一致性調漲價格的理由。 

此外，公平會也查到該2集團都是長期經營乾干貝進口的業
者，有透過通訊軟體LINE溝通市場資訊及其他與價格相關
的敏感資訊，進而達成調價之相互提示與意見交換，加上
外觀上有同步調整價格之一致性行為，可認為有聯合行為
的意思聯絡，合意調漲乾干貝價格，足以影響乾干貝市場
之供需功能，構成公平交易法第15條聯合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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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案例4:國內空調業者聚餐談保
固縮水 違反公平交易法！ 

公平會111.05.10新聞稿 

國內15家空調業者透過餐敘場合，達成聯合降低保固年限
之合意，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，並分別對
日○公司、台○公司、和○公司及雅○公司等4家業者各
處250萬元罰鍰；聲○公司、禾○○公司及三○電機公司
等3家業者各處80萬元罰鍰；格○公司、三○電機公司、
憶○電子公司、新○○公司、萬○公司、夏○公司及威○
公司等7家業者各處20萬元罰鍰；宇○科技公司處10萬元
罰鍰，合計處1,390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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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公平會調查發現，國內3大品牌空調業者日○、P○及大
○，自108年3月起陸續將家用空調的全機保固年限從原先
的3年延長至7年，其他市占率較小的品牌業者亦紛紛跟進，
形成各空調品牌保固條件上進行競爭。 

但是空調業者卻在108年11月26日同業餐敘的場合，討論
縮短家用空調保固年限並交換意見，15家空調業者最後達
成合意「從109年1月1日起全機保固年限縮短為3年」，而
且將合意內容製作成書面文件並簽名。 

從空調保固條件為消費者交易之重要考量因素，以及涉案
空調業者市占率總計逾90%來看，客觀上已足有影響我國
家用空調市場供需功能之危險，違反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
之禁制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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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案例5:電信業者聯合取消通
話費優惠，遭重罰！ 

公平會112.09.14新聞稿 

公平交易委員會於112年9月6日第1665次委員會議通過，
甲電信公司與乙電信公司聯合於107年10月就「行動寬頻
4G不降速優惠專案(699H或699型)」、「新精選購機方案
(月繳699元)」，停止贈送「網內語音免費」、「前6個月
每月666元通話費」(下稱通話金優惠)等優惠。雙方為國
內行動通訊的主要業者，對市場影響至鉅，所以分別處甲
電信公司新臺幣4,000萬元、乙電信公司3,600萬元，總計
7,600萬元的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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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調查發現，甲、乙兩電信業者就107年6、7月間699
方案贈送通話金優惠後，申辦用戶數集中於該等方案，而
高資費方案申辦數減少，與原推出時欲增加營收及高資費
申辦數之目標不符，而欲取消該等699方案之通話金贈送，
希望用戶申辦高資費方案，減少語音收入的損失。 

國內行動寬頻服務市場因具有寡占特性、服務同質性高，
價格為業者競爭之主要手段之一，所以單一業者片面停止
贈送通話金優惠，將有流失客戶及市場占有率之風險，故
甲、乙兩電信業者透過內部人員互通訊息，共同合意於
107年10月停止贈送通話金優惠。而該等優惠措施的停止，
引起國內另一主要電信業者丙公司跟進，實際造成國內3
家主要電信業者停止優惠的效果，對電信市場的影響至鉅。
該等行為已削弱彼此間的價格競爭，嚴重影響市場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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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案例6:公、協會不要製作建
議價格表影響會員自由訂價 

公平會112.09.21新聞稿 

甲協會製作「熱浸鍍鋅加工建議價格表」，並於每季「熱
浸鍍鋅雜誌」上刊載、發送所屬會員知悉，其行為已違反
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，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。 

甲協會主要業務為推廣熱浸鍍鋅加工法，以解決鋼鐵材料
之銹蝕問題。協會雖稱，編製建議價格表，是為了提供工
程單位作為預算評估，且僅為參考性質並無強制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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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公平會調查發現，協會所屬會員雖未全數依照建議價
格表報價，但因協會有一定之公信力，該表仍具有參考性
質而會拘束並影響協會會員訂價決策，已形同市場參考價
格之基準。亦有會員表示，訂價因高於建議價格表，客戶
會質問其報價為何較該表為高，最後並轉向其他同業交易，
會員訂價自由顯然受到該表所拘束，對相關市場之供需功
能產生影響，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所禁止之聯合
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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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招攬條款或互不挖角協議 
v.s.聯合行為 

問題來源：日前○○銀行為出售消金部門，與其潛在買家
簽訂契約，約定該潛在買家不得招攬或雇用○○銀行員工，
實 務 上 將 此 類 條 款 稱 之 為 禁 止 招 攬 條 款 (Non-
Solicitation Clause)，實務上甚至有廠商間訂有互不挖
角協議 (No-Poaching Agreement )，此類約定是否構成
聯合行為？ 

個案事實： 
 ○○銀行消金業務出售案係透過招標程序分兩階段進行： 
 第1階段提供各投標銀行其消金業務相關非公開資料，
作為評估和出價之依據。 

 進入第2階段之投標銀行得以接觸更多○○銀行相關
員工及客戶等機密資料，並得與該銀行管理階層訪談，
以供投標者確實評估本出售案之併購價值和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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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標銀行因前述途徑而取得○○銀行消金業務之機密資
訊，只限於讓投標銀行得以進行實地查核之用途，投標
方不應作目的以外使用，故○○銀行分別與各投標銀行
簽署保密協議(Non-Disclosure Agreement, NDA)，以
保護該銀行向潛在買家所揭露有關擬出售消金業務之機
密資訊，保密協議內含「禁止招攬條款」 (Non-
Solicitation Clause)，約定該潛在買家不得招攬或雇
用○○銀行員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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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： 
 勞動問題除勞動法令外，是否亦有公平法介入之空間？ 
 如有，本案之約定是否符合公平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：
「本法所稱聯合行為，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
業，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共同決定商品或
服務之價格、數量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、交
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，而足以影響生
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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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立場： 
近年來勞動市場競爭之問題，逐漸受各國競爭主管機關
之重視。 

純粹以限制勞動市場競爭為目的之「互不挖角協議」
(No-Poach Agreement)或「共同決定薪資標準」(wage 
fixing)，係屬「當然違法」之行為類型。 
 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於2016年公布「給人力
資源專業人士之反托拉斯指引」(Antitrust Guidance for 
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)：競爭者間相互協議
「互不挖角」或「共同決定薪資標準」，相當於商品
或服務之市場劃分與價格聯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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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述「互不挖角協議」或「共同決定薪資標準」，係
純粹基於限制彼此在勞動市場競爭之目的，亦即美國
反托拉斯法所稱「赤裸裸的限制」(naked restraints)或
歐盟競爭法所指「以限制競爭為目的」(restriction of 
competition by object)之協議，係屬「核心性的違
反」(hard core violation)或「當然違法」(per se illegal)
類型，該協議或限制行為本身即構成違法，無須再進
一步分析協議之經濟效果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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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實現主要正當商業目的(如併購、合資)而附隨採取的
人員招攬限制(「從屬限制」，ancillary restraints)，在
合理必要範圍內，不違反反托拉斯法或競爭法規範，即
適用「合理原則」檢驗。具體實例如下: 
 在事業間併購情形下，賣方為避免在交易完成前，

潛在買方利用在實地查核過程接觸員工機密資料，
招攬或勸誘關鍵員工轉職，致使併購案無法實現之
情形，而約束潛在買方不得招攬賣方員工。 

 併購交易之買方為避免在交易完成後，賣方聘回已
經移轉至買方之員工，導致併購價值無法實現之情
形，而約束賣方不得招攬或勸誘已移轉之員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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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國「Adobe案」同意判決(consent decree)即載明
「為實現併購交易(包括實地查核)等所為合理必要之
禁止招攬條款，不在該同意判決禁止之列」。 

 歐盟執委會2005年「與結合直接相關且必要之限制通
知」(Commission Notice on Restrictions Directly Related 
and Necessary to Concentrations)，亦採取類似合理原
則之「效果基礎」(effects-based)判斷方式。 

 「從屬限制」性質之員工招攬限制，其合理性可以透
過其所欲實現之主要目的是否正當、員工招攬限制是
否有助主要目的之實現、是否逾越實現主要目的之合
理必要(reasonably necessary)範圍、是否存在其他限
制較小的手段(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)等因素加以
判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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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銀行一案評估如下： 
公平法所規範之服務市場並未排除勞動市場。 
○○銀行「禁止招攬條款」係附屬於營業讓與計畫，避
免在交易完成前，有投標銀行利用在實地查核過程接觸
○○銀行相關員工之機密資料，招攬或勸誘關鍵員工轉
至投標銀行任職，而使交易無法實現之情形。 

併購實務之需求：參與併購雙方簽署之保密協議中通常
包括「禁止招攬條款」，據湯森路透(Thomson Reuters) 
針對2014年1月至2018年3月間143份為併購交易簽署之
保密協議所作調查結果顯示，83%保密協議訂有「禁止
招攬條款」，限制期間則從6個月至36個月不等。 

是以，本案應適用「合理原則」加以檢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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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銀行「禁止招攬條款」訂有期限(分別為15個月~3
年)，○○銀行在將消金業務讓與其他銀行後，即退出

台灣消金市場，尚無誘因藉由限制其他銀行招攬○○銀
行員工之方式，抑制彼此在爭取人才面向之競爭以壓低
勞動成本。 

○○銀行之「禁止招攬條款」列有除外適用情形，投標
銀行仍可透過對不特定人之公開徵才廣告，或透過一般
獵才機構等管道進用○○銀行消金業務員工。 

○○銀行「禁止招攬條款」限制之對象，僅限於進入第
2階段之投標銀行。受「禁止招攬條款」限制之員工範
圍，僅限達一定層級以上、接觸特定資訊之員工。 

結論：本案不違反聯合行為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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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競爭行為4：限制轉售價格 
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，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
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。但有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
前項規定，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。§ 19(RPM)  

白話:上游定價下游賣，你賣多少我說了算 
限制轉售價格一定不好? 

可能的優缺點 
 剝奪品牌內下游事業間競爭的機會(缺) 
 促進下游價格聯合(缺) 
 提升品牌品質與服務(優) 
 促進品牌間競爭等效果(優) 

優缺點不能一概而論，於個案用合理原則審查 
立法論上應是「原則違法、例外合法」還是「原則合法、
例外違法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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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上的疑義 
轉售的認定 
 經銷？代銷？怎麼區分？公研釋013號解釋 

限制價格的認定 
 Q：僅定價格區間？上限價格？下限價格？ 
 Q：上游廠商在產品上貼「不二價○元」或「建議售
價○元」？ 

具有正當理由的情形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 
 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
 防免搭便車之效果 
 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 
 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
 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 

正當理由的實務認定情形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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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： 
要不要考慮「事業的市場力」？ 
承上，如果要，應該要考慮「上游事業」的市場力還是
「下游事業」的市場力？ 

承上，如果要，「門檻」應該是多少？ 
承上，於現行法下可不可以做此考量？法學方法論上有
沒有疑慮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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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轉售價格案例： 
血糖監測產品大廠限制下游業者轉售

價格 公平會開罰 
公平會112.10.11新聞稿 

公平會接獲檢舉，美商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經
銷商約定之產品銷售合約載明輔理善家用血糖機產品之
「通路進貨價」、「零售價」等價格表，限制交易相對人
轉售價格行為，經112年10月11日第1670次委員會議決議
通過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，且無促進競爭
之正當理由，處新臺幣30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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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指出，○○於家用血糖機之經銷合約內授權經銷商
可銷售通路，並載明血糖機、血糖試紙、採血針等產品與
通路間對應之價格表(含經銷商進貨價、通路進貨價、零
售價)，經銷商如未依約銷售，恐遭○○終止或解除合約。
○○不僅直接干預經銷商決定其下游通路商之進貨價，亦
在發現或接獲其他經銷商反映家用血糖機市場價格紊亂情
形時，透過電子郵件或社群軟體LINE要求經銷商依○○訂
定價格調整銷售價格；甚至在得知有下游通路商以低價銷
售輔理善越佳型血糖試紙時，即要求經銷商立即查證處理，
並將查處結果回報○○。 

由於○○限制交易相對人家用血糖機產品之轉售價格，將
削弱品牌內不同下游業者間之價格競爭，卻無促進市場競
爭之合理事由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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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競爭行為5：限制競爭之虞行為 
 § 20行為都要有限制競爭之虞才違法 
 依當事人意圖目的、當事人的市場地位、所屬市場結構、

商品或服務特性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…判斷 
市場力(市占率)門檻：本會第1266次、1267次委員會決議 
 公平交易法第20條所規範之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，

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未達15%者，推定該事業
不具有市場力量，原則上無限制競爭之虞。  

 另考量市場運作實務，事業之市場占有率雖未達15%，
但若交易相對人對該事業不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
能性，應認事業間有依賴性存在，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
勢地位，其限制競爭之行為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20條予
以規範。 
 Q:需要考慮「相對市場優勢地位」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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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葛：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，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
業斷絕供給、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。§ 20① 
 號召揪團不給貨或不買貨 
 要有杯葛發起人、參與人、受杯葛人3方 

 某1事業對另1事業拒絕購買？ 
 某2事業出於「合意」對另1事業拒絕購買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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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別待遇：無正當理由，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。
§ 20②  
 差別待遇的判斷 

 須就產銷體系中相同位階之交易相對人做比較 
 無正當理由的判斷 

 市場供需情況 
 成本差異 
 交易數額 
 信用風險 
 其他合理事由 

 對於消費者給予差別待遇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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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：
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，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
競爭之行為。§ 20③ 
 低價利誘：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的價格 
 其他不正當方法 

 不當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行為：以脅迫、利誘或其他
不正當方法，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、參與結合、聯
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。§ 20④ 
 下游為避免同業削價競爭，請上游對所有下游業者

做轉售價格限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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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：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
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，而與其交易之行為。§ 20⑤ 
 類型化 

 搭售➯要就一起買，否則我不賣 
 獨家交易➯包含獨買及獨賣 
 地域及顧客限制 
 其他 

 以上都還需要再分析其限制競爭效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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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競爭之虞行為案例: 
外送平臺不當限制餐廳活動 

公平會 110.09.17新聞稿  

甲外送平臺公司因限制合作餐廳於甲公司平臺刊登價格
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，及限制合作餐廳不得拒絕
「顧客自取」訂單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之規定，
除命其停止該違法行為，並處200萬元罰鍰。 

目前國內外送平臺市場呈現該甲公司外送平臺及乙公司
外送平臺雙雄之局面，由於平臺市場有其特殊性，又2家
公司在消費者端及餐廳端均擁有龐大的客戶群，因此具
有相當之市場力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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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指出，餐飲業者銷售餐點給內用、外帶的顧客，及
透過外送平臺訂餐的消費者時，不同管道的成本均不相同，
餐飲業者原本應可將不同銷售管道的成本反映在價格上，
消費者也可以依自身需求選擇最合適的購買管道。 

然而甲公司限制合作餐廳在平臺刊登之價格必須與餐廳自
行販售之價格相同，使得餐廳無法將不同的銷售管道的成
本差異反映在售價上，形同內用顧客必須與外送平臺訂餐
顧客共同分攤平臺的抽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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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還發現甲公司平臺強制開啟「顧客自取」功能，讓
顧客自行到餐廳取餐外帶，限制餐廳不得拒絕「顧客自取」
訂單。 

由於透過「顧客自取」訂餐之消費者，大多屬於餐廳原本
的顧客，如餐廳必須無條件接受平臺上「顧客自取」的訂
單，不僅未拓展市場或開發新顧客，甚至面臨必須與平臺
上的自己競爭，當原有的內用及外帶顧客流失至外送平臺，
餐廳還需額外支付甲公司佣金抽成。 

甲公司進一步再將收取自餐廳之佣金抽成補貼消費者 (例
如「自取79折」)，更促使顧客利用甲公司「顧客自取」方
式訂餐，使甲公司能獲取更多佣金抽成，並享有更大定價
能力，從而產生限制競爭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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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認為餐廳本可依各種服務成本採取不同定價，是否
接受「顧客自取」亦應自由決定，甲公司藉由其市場力量，
限制合作餐廳於甲公司平臺刊登價格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，
及限制合作餐廳不得拒絕「顧客自取」訂單，構成公平交
易法第20條第5款「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
條件，而與其交易之行為」，而且有限制競爭之虞之行為，
除令其立即停止前述違法行為，併處200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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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公平競爭行為1：不實廣告 
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

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為虛偽不實

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§ 21Ⅰ  

 本項是廣告主的責任 

 本項是危險犯 

 違反有行政責任 

 特別法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 

 膨風、說謊、引君入甕 

 速食麵廣告說「辣到噴出火」是否為不實廣告？ 

 本會訂有諸多處理原則可資參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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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，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
錯誤之廣告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§ 21Ⅴ  

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
錯誤之虞，仍予傳播或刊載，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
任。§ 21Ⅴ 

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，
而仍為薦證者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但廣告薦證
者非屬知名公眾人物、專業人士或機構，僅於受廣告主報酬
十倍之範圍內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§ 21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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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告主➯行政責任+民事責任 
廣告代理業➯民事責任 
廣告媒體業➯民事責任 
廣告薦證者➯民事責任 
廣告主判斷因素: 

誰出資製作廣告、散發使用廣告 
誰有廣告文稿之最終審閱權  
誰是商品或服務的賣方ex:誰開發票給消費者 
銷售商品或服務利潤歸誰 

廣告主以外之人，可能有行政罰法第14條之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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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設案例：阿美實業公司賣「Slim伸縮褲」，找老楊廣告公
司處理廣告事宜，老楊廣告公司找吳蛋儒、林鎂琇幫忙代言
伸縮褲，並向谷哥平台購買「Slim伸縮褲」之關鍵字廣告 
 廣告主？阿美實業公司 
 廣告代理業？老楊廣告公司 
 廣告薦證者？吳蛋儒、林鎂琇 
 廣告媒體業?谷哥平台 

 

 

 

 
75 



不實廣告規範在數位化時代面臨的挑戰 
廣告新聞化的問題 
網紅的定位問題 
 單純的薦證者？ 
 不排除用行政罰法14條論處 
 修正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」 

強化數位平台管理的必要性 
如何認定線上遊戲機率宣稱不實 
 修正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之
處理原則」 

廣告數位化後，裁罰權時效的問題 
違法業者應如何改正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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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案例1:「全台唯一」有影無？ 
公平會 110.08.11新聞稿 

甲石化公司及乙加油站公司於109年3月至4月間在網站刊
登「95+汽油: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」及「超級柴油:全
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」等語，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
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
條第1項規定，分別處甲石化公司200萬元及乙加油站公司
100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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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案例2: 
不用運動和節食，穿條褲子就能瘦? 

公平會 111.02.16新聞稿  

甲公司於某網站銷售○○褲商品，廣告宣稱「穿著就能瘦！
任何時刻 ○○褲 都在幫你運動！」、「穿上就有運動的
效果，不用特意節食，SO身效果就超明顯！」、「穿上
○○褲，它會產生被動式循環的效果，就像持續慢跑一
樣……一周就可以感受腰圍、臀圍、腿圍變瘦的效
果；……只要穿著在走動就能達到燃燒脂肪的效果。」等，
涉有廣告不實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，處新臺
幣30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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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案例3:公平會首度就遊戲業
者機率宣稱不實開罰！ 

公平會111.06.09新聞稿 

 擁有眾多玩家的「天堂M」線上遊戲，其國內代理商
○○○○公司因於玩家座談會中對遊戲機率宣稱不實，遭
公平會開罰200萬元，也成為國內首宗因遊戲業者機率宣稱
不實而遭公平會開罰的案例。 

 ○○○○公司為銷售「天堂M」線上遊戲，於108年12月舉
辦「【天堂M】 NCSOFT 原廠來台玩家座談會」，其中螢幕
刊載問答題目：「可以公開活動製作、抽卡、合成的機率
嗎？」，現場答覆：「台版機率都是跟韓國一模一樣的」，
事後遭玩家檢舉機率宣稱不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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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調查後發現「天堂M」線上遊戲關於「傳說製作秘笈
(刻印)」(下稱紫布)之製作機率，自108年10月起韓版以
201個材料始得製作1次紫布，設定機率為10%，惟台版以99
個材料始得製作1次紫布，設定機率為5%，兩者顯為不同。 

而○○○○公司舉辦座談會透過螢幕刊載問題及現場人員
回答，並表示「遊戲機率跟製作的部分……基本上台版官
網就是比照韓版……不用擔心我們去竄改機率」，惟未就
台版與韓版設定不同之內容詳加說明，可能使消費者誤認
兩者機率相同並誘發做成交易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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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公平會於 111年 6月 9日第 1602次委員會議通過，

○○○○公司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

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準用第1

項規定，處200萬元罰鍰。 

業者對於遊戲機率之表示或表徵，除紙本、電視、網路等

廣告外，凡是直接或間接使大眾共見共聞的傳播行為，例

如本案舉辦商品（服務）座談會或說明會等，因係具有招

徠效果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事項，所以都是公平交

易法第21條不實廣告規定的檢驗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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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案例4:公平會再度就遊戲業
者宣稱之機率不實開罰！! 

公平會112.09.14新聞稿 

「新楓之谷」線上遊戲是韓國原廠開發，在臺灣由
○○○○公司取得代理權。○○○○公司為銷售「新楓之
谷」線上遊戲，在112年3月舉辦寶箱活動並刊載「核心寶
石機率表」，遭玩家檢舉機率廣告不實。 

經公平會於本(13)日第1666次委員會議通過，該機率表不
實，故○○○○公司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
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
準用第1項規定，處新臺幣200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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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調查後發現，○○○○公司修正核心寶石機率表併
同載明設定機率與公告機率(如附表)，其中核心寶石1顆、
3顆、4顆、5顆、6顆、7顆、8顆及10顆設定的機率與公告
的機率確有不一致的情形，且核心寶石設定期望值低於公
告期望值。 

經考量前述「核心寶石機率表」係因韓國原廠提供錯誤機
率數據，○○○○公司發現後立即修正並補償玩家核心寶
石等道具，也坦承核心寶石的公告機率與原廠設定機率確
有不符，爰裁處上述罰鍰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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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的裁處時效問題 
案例事實： 

 甲建設公司預售屋有1、2期建案，分別位於該公司所有
A、B兩筆相鄰的建地，該第1期建案並於103年底開賣。 

 104年甲建設公司提供1、2期建案大樓間有600坪中庭花
園等建案資料給新聞業者，使其以新聞方式介紹該建案
並於網路散播。 

 107年11月，甲建設公司將B建地賣給乙建設公司，並對
外揭露訊息。 

 乙建設公司於108年5月動工，並於108年11月變更建照
及設計。 

 甲建設公司第1期建案於108年5月完銷。 
 原第1期建案的買家們於乙建設公司動工後始發現甲建
設公司當初宣稱的600坪中庭花園沒了，向本會檢舉甲
建設公司廣告不實，請問本案有無逾越3年的裁罰權時
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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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明定：「行政罰之裁處權，
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(第1項)。前項期間，自違反行
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。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，
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(第2項)。」 

問題： 
 有無適用第2項但書的空間？ 
 不實廣告之構成是否須一定結果發生？ 

 如適用第2項本文：不實廣告之行為何時終了？ 
 會不會因為廣告媒介或方法而有不同？ 
 要不要考量消費者實際可以接觸廣告之末日？ 
 以廣告主委託廣告刊登之期間末日為準？ 
 以第1期建案銷售之末日為準？ 

如適用第2項但書：能不能認為廣告行為在前，但不實
之結果出現在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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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服務時間!!! 
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1MU5_gzX9bWoE-

Yhlm-HeQ/video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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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公平競爭行為2：仿冒行為 
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§22 
以著名之他人姓名、商號或公司名稱、商標、商品容器、
包裝、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，於同一或類似
之商品，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，致與他人商品混淆，或
販賣、運送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。 

以著名之他人姓名、商號或公司名稱、標章或其他表示
他人營業、服務之表徵，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為相同或
近似之使用，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。 

前項姓名、商號或公司名稱、商標、商品容器、包裝、
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，依法註冊取得
商標權者，不適用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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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公平競爭行為2：仿冒行為 
白話: 
 攀緣附會、不努力、撿現成、搭便車 
 商標法優先適用 
 非商標之表徵被仿冒：適用公平法，但只有民事責任 

 理由：侵害商標並無行政責任，為免輕重失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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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公平競爭行為3：不當贈品贈獎 
事業不得以不當提供贈品、贈獎之方法，爭取交易之機會。
前項贈品、贈獎之範圍、不當提供之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
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§23  

白話: 
 送很大、送超大、贈品價格有夠高 
 不包括:免費試吃、折扣(買1送1)(打5折)、組合套餐優

惠(漢堡、飲料、薯條) 
 贈品:隨產品附的 
 贈獎:抽中才有的 
 送多大不行? 
 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:最大獎項不得超過「5百

萬元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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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公平競爭行為4：營業誹謗 
 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，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

信譽之不實情事。§24  
 講他人不實情事，給人壞名聲，言論自由並非漫無界

限 
 違反效果？後述 

90 



概括條款: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
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
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。§25  
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
 先判斷是否構成前述條文➯本條為補漏條款 

 包含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補漏 

 其他條文評價該違法行為後尚有不法內涵才可用 

 流刺網條款的疑慮? 

• 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」、「欺罔」或「顯失公

平等」都無法被「定義」 

• 但是可以用「類型化」來加以掌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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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罔的典型行為 
 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ex: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 
 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 
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ex：假借免費健檢推銷健康食品 

 顯失公平的典型行為 
 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ex：侵權警告函案 
 榨取他人努力的成果ex:關鍵字廣告案 
 不當招攬顧客ex：緊迫盯人銷售或疲勞銷售案 
 不當利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ex：鎖入行為 
 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 ex：加盟案、預售屋銷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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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
 公平法§25 v.s. 民法或消保法的差異 
 前者才有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」之要件 

 如何判斷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」? 
 受害人數多寡 
 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 
 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 
 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群組所為之行為 
 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 
 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、發生頻率及規模 
 排除「個別單一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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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條相關之重要處理原則 

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

理原則 

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

則 

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

 

94 



欺罔或顯失公平案例1:美容業者從事不
當行銷，公平會首度祭出最高罰鍰 

公平會 111.07.08新聞稿 

您有過在路上被搭訕做問卷的經驗嗎？甲公司透過其
○○○集團旗下之150餘家「○○○化妝品」分店於街頭以
協助填寫問卷為由搭訕民眾，事實上卻以不當手法銷售美
容商品，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605次委員會議考量其手法惡
性重大、受害民眾眾多且遍布全臺，以及該集團營業額規
模龐大等因素，依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，處以法定最高
的罰鍰額度2,500萬元，創下此類案件最高罰鍰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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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罔或顯失公平案例2:「不樂之捐」?!  
公平會 110.10.20新聞稿  

甲量販公司與乙超市公司結合後，將原本乙公司的超市門
市更新為甲公司旗下的超市門市，甲公司並向結合前已在
乙公司超市門市供貨之供應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，違反
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，處150萬元罰鍰。 

流通事業對供應商而言是銷售商品不可或缺的重要通路，
供應商多數對流通事業依賴甚深。流通事業對供應商商品
上架收取附加費用，本身並不違法，但並不代表可以毫無
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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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原本就已經同時向甲公司及乙公司供貨的供應商而言，

並沒有因為甲公司結合乙公司而新增通路。 

此外，除供應商被收取費用金額可能反映在商品價格上，

影響消費者權益；亦有不當轉嫁通路經營成本給供應商之

可能性，使甲公司與供應商公平合作的交易關係失衡，不

論就實際已收取或規劃將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商而

言，均有相當巨大的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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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罔或顯失公平案例3: 
房市雖熱絡，建商責任不能少 

公平會 110.03.31新聞稿  

建造執照、基地形狀位置相關圖示、各樓層平面圖、各戶
室內外面積、預售屋買賣契約書、配合貸款銀行、重劃用
地的限制及須負擔費用等資訊，都是購買預售屋的重要交
易資訊。 

甲建設公司及乙房地產銷售公司相關商品資訊都尚未規劃
完成前，就先辦理「○○○」預售屋建案禮賓活動，讓消
費者攜帶10萬元支票入場抽籤選戶，當天禮賓活動營造出
消費者對中籤的期待，以及中籤時機不可失、不買可惜的
心態，抽籤辦法規定只有1分鐘的選戶時間，超過時間就讓
給下一組客人的緊張急促感。中籤消費者在倉促選戶時，
縱然沒有屬意的戶別，也難放棄選戶，已經影響消費者的
決定與判斷。 

 98 



當天房屋售價根本沒有確定，要日後才確定，所以建商完

全可以事後看反映熱度調整確定售價，消費者未來的議價

能力也將受到影響。 

以上種種都對消費者不甚公平。對於在預售屋重要交易資

訊都完備後，才開始銷售的其他不動產業者，也形成不公

平競爭。 

對消費者掌握預售屋交易資訊進而做成理性決策之交易秩

序造成不當影響，並對預售屋市場交易秩序顯然有負面效

果，處甲建設公司200萬元罰鍰、乙房地產銷售公司150萬

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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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罔或顯失公平案例4: 
使用同業名稱刊登關鍵字廣告 

公平會 110.11.03新聞稿    

甲公司使用競爭對手事業乙公司的名稱○○○○作為關鍵
字廣告，並在關鍵字廣告呈現「○○○○」等文字及甲網
址，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，且足以影響交
易秩序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，處100萬元罰鍰。 

甲公司負責營運甲訂房網站，提供全球超過200萬間旅遊住
宿的線上訂房服務。甲公司在關鍵字廣告中使用乙公司的
名稱○○○○，當消費者在搜尋引擎鍵入「○○○○」等
字串時，搜尋結果就會帶出呈現乙公司事業名稱○○○○、
標題上方或下方併列連結甲公司訂房網站的關鍵字廣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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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○○○○」是乙公司的註冊商標，甲公司購買
「○○○○」作為關鍵字刊登廣告，容易使網路使用者
以為乙公司與甲公司屬於同一來源或關係企業。如果消
費者因為混淆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點擊該關鍵字廣告，
就會被攔截並導向甲公司的線上訂房平臺，進而減少乙
公司接觸潛在客戶的機會，並減損「○○○○」事業名
稱背後所蘊含的經濟利益。 

102 



欺罔或顯失公平案例5:利用程式設計
引誘消費者「逛錯街」 

公平會 111.04.15新聞稿  

公平會通過，甲網路購物公司及乙網路購物公司利用「搜尋
引擎優化 (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，簡稱ＳＥＯ)」
技術，並在搜尋引擎的顯示結果上不當顯示特定品牌名稱，
使消費者誤認該賣場有販售特定品牌產品，藉以增進自身網
站到訪率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，處甲公司200萬元、
乙公司80萬元罰鍰。 

103 



104 



公平會發現，消費者在Google搜尋引擎打上特定品牌名稱，
例如「悅夢床墊」時，搜尋結果會出現「悅夢床墊的熱銷
搜尋結果│○○市集」、「人氣熱銷悅夢床墊口碑推薦品
牌整理─╳╳購物」等搜尋結果，消費者被前述搜尋結果
吸引點選進入上述「○○市集」或「╳╳購物」網站後，
卻發現該賣場並無「悅夢床墊」之產品，此係「○○市集」
或「╳╳購物」網站之經營者甲公司及乙公司分別利用Ｓ
ＥＯ技術所產生的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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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會進一步調查後發現，只要網路使用者在「○○市集」
或「╳╳購物」網站搜尋過「悅夢床墊」，縱然該２網站賣
場並沒有賣「悅夢床墊」，其網站程式也會主動生成行銷文
案網頁，以供搜尋引擎攫取。若有消費者之後在Google搜尋
引擎查詢「悅夢床墊」時，搜尋結果便會帶出「悅夢床墊的
熱銷搜尋結果│○○市集」、「人氣熱銷悅夢床墊口碑推薦
品牌整理─╳╳購物」等搜尋結果項目，經消費者點選後即
會導向甲公司及乙公司所經營之購物網站。 

 

106 



公平會表示，其並不反對ＳＥＯ技術，但是在搜尋結果的
呈現上，不應該有誤導消費者之效果，在Google搜尋引擎
檢索「悅夢床墊」相關資訊的消費者，可能會被前述搜尋
結果說明文字誤導而點擊連結進入該2購物網站，形同引誘
消費者「逛錯街」，該2購物網站除可增進自身網站到訪率，
也可吸引消費者比較或購買該2購物網站所銷售的其他品牌
商品，進而減少消費者原本欲搜尋品牌商品之銷售機會。 

而且不僅僅是「悅夢床墊」，其他該2購物網站未販售之商
品品牌，也都在上述的模式下被網站程式主動生成行銷文
案網頁，以供搜尋引擎攫取，一樣有引誘消費者逛錯街的
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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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雖非甲網路購物公司及乙網路購物公司直接使用「悅
夢床墊」等他人商品品牌作為關鍵字廣告，但最終呈現之
結果，本質上都是「誘導/轉向」(bait-and-switch)的欺
罔行為，除了打斷消費者正常的商品搜尋與購買過程，也
對其他販售該等品牌商品之經營者形成不公平競爭的效果。
若任由發生而不予規範，未來將可能導致其他競爭者之競
相仿效，消費者將更難以分辨搜尋結果呈現資訊之真偽，
進而威脅電商市場之競爭秩序及消費者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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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及裁處程序 
有強制力的調查§26、27 

不同於行政程序法之調查規定 
中止調查§28 

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涉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行為進行調查時，
事業承諾在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，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
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者，主管機關得中止調查 

承諾之監督、調查之恢復、調查之終止 
裁處權時效停止進行 
性質上可理解為行政和解的特別規定 

未來要強化陳述意見程序 
產業調查的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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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競爭章罰則 
原則上先行政後司法 

 Ex：§34：違反第九條或第十五條規定，經主管機關依
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
要更正措施，而屆期未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
更正措施，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，處行為人三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
金。 

 違反結合申報規定只有行政罰 
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九條及第十五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

鍰計算辦法 
 限制競爭章之行政罰裁處權時效延長為5年(§4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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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公平競爭章罰則 
原則上只有行政罰(裁處權時效無特別規定)，沒有刑罰 
特例：違反24條，採取行政及司法併行 
 §24明定：「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，而陳述或散布足

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。」。 
 § 37刑事責任：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，處行為人二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
金(第1項)。法人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僱人或其他從
業人員，因執行業務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，除依前項
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，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(第2
項)。前二項之罪，須告訴乃論(第3項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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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§ 42行政責任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
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事業，得限期令停止、改正其
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
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；屆期仍不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未
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，得繼續限期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
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
萬元以下罰鍰，至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
施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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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條行政罰及刑法怎麼併行? 
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及第2項：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
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… (第1
項)。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、
免訴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免刑、緩刑之
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(第2項)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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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106年6月5日法律字第10603502500號函釋：「一行
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，並經該管
司法機關於行政罰裁處時效完成前開始偵查處理時，行政
機關即已喪失管轄權，自無法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
裁處之，更無裁處權時效進行可言。換言之，行政機關此
時應俟司法機關為不起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、
免訴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免刑、緩刑之
裁判確定日起，始得依行為人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
處，以及開始計算行政罰裁處權時效，尚不因行政機關是
否知悉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時點而影響裁處權時效
之計算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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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95年12月19日法律字第0950700927號：「又違反公
平交易法第22(同現行法第24條)、37(行為人刑責)或38條
(法人併罰)規定而依第41條(行政罰)處罰之行為人或法人
間，有無一行為不二罰之適用乙節，按一行為不二罰係指
同一人不能以同一行為而受二次以上之處罰，即指同一主
體而言，如非同一主體，則無一行為不二罰之適用而得分
別處罰（本部94年11月18日法律字第0940043047號書函參
照）。準此，本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2條規定，而依同法
第37條規定處行政罰之事業（依同法第2條規定，包括自
然人或法人），則無一行為不二罰之問題，併予敘明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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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1：只有「事業」可為§24規範的主體，則§37第1項
「行為人」所指為何？又如該事業是「自然人」，似仍有
一事不二罰之問題。 

問題2：以上僅規範「處罰」的部分，§42尚明定「得限期
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」，此部分非行
政罰，公平會仍應本於權責處理，問題是何時處理？ 
 如即時處理，未來恐與司法機關認定歧異。尤其刑事部
分往往需時較久，如本會「限期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
採取必要更正措施」甚至循行政執行，日後司法機關認
定不符合§24要件，本會已作成之處分要不要撤銷？關
係被檢舉人權益影響甚鉅。 

 如待司法機關認定後再行處理，恐拖延過久而有行政效
能不彰之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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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用特別法排除本法嗎? 
正當行使智財權之行為不適用本法(§45) 
 依照著作權法、商標法、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

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，不適用本法之規定。 
 公平法及智慧財產權法表面上扞格，實則相輔相成 

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、商標權或專利
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 

 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「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」之涵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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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，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。但其他法
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，不在此限。§46  
 縱使其他法律另有規定，還是要看看是否牴觸本法

立法意旨(本法是「基本法」) 
 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適用基準 
 法律明定允許公會訂收費標準? 

118 



現行會計師法於96年修正公布時，刪除「會計師公會應於
章程載明酬金標準」規定。 

立法委員提案修正現行會計師法第10條，增訂全國聯合會
應訂立會計師業務章則，載明收取酬金標準，會計師於決
定酬金之金額或費率時，應參考收取酬金標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委提案修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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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不孤立 

歡迎給建議 

THE END 

121 


